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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婚婚了了还还能能分分儿儿子子死死亡亡赔赔偿偿金金吗吗
法院：离婚并不能切断母子关系，但分多少得看所尽义务

办假未落户证明

男子被拘10天

本报菏泽6月25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维） 菏泽
成武一男子因其孙子早产，担心
其不能长大成人，便没有办理出
生医学证明。随着孩子健康成长，
户口成为家人的一块心病。后来，
该男子通过街上小广告，办理了
假的未落户证明，结果被警方识
破。目前，该男子被处以拘留10

日、罚款500元的治安处罚。
6月16日上午，一名30岁左右

的妇女匆匆来到成武县公安局汶
上集派出所户籍室，声称派出所
户籍民警为其出具的未落户证明
上的本人出生日期有误，要求户
籍民警为其变更。户籍民警听后
非常诧异 ,因为辖区近期没有出
具过新生婴儿未落户证明。随后，
户籍民警仔细辨认，发现该证明
户籍专用章上的字体与派出所内
使用的户籍专用章不一样，认定
系伪造证件。户籍民警立即对其
进行详细询问，原来该妇女所持
的未落户证明是其公公王某给她
的，对于咋办的她不清楚。

办案民警立即对该事件进行
调查，得知该妇女薛某于2012年8

月生一男孩，因当时小孩早产，
家人担心孩子不能成人就没办
出生证明。随着孩子健康成长，
也该为孩子办理落户手续了，再
到医院开出生证明，医院称必须
要派出所出具未落户证明才可。
公公王某于是通过办假证的小
广告，花了100元办理了这个假的
未落户证明。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缘起 离异20多年，因赔偿金打起官司

1988年，王大军和李桂
香结婚生下王小军，儿子不
到两岁时，两人在长清区法
院调解离婚。约定孩子由王
大军抚养，李桂香无需出抚
养费。

离婚后，李桂香又嫁了
人，而王大军则一直没有再
婚，在老父亲和两个姐妹的帮
助下，把小军拉扯大。眼瞅着
24岁的小军到了谈婚论嫁的
年龄，意外却发生了。2013年
10月，儿子遇车祸重伤入院。
儿子出事后，不论是爸爸这

边的亲戚，还是生母和舅舅，
暂时搁置前嫌，把救治孩子
放在第一位。住院期间，爸爸
和姑姑凑了135000元，生母
送来10000元，四个舅舅也为
他支付4000元医药费。

不幸的是，儿子还是没
救过来。事故发生后，保险公
司一共赔偿24万多元，其中
以死亡赔偿金为主。这笔死
亡赔偿金给这个家带来一点
补偿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争。
最终小军的爷爷、父亲和两
个姑姑把李桂香告上法庭。

济南长清人李桂香20多年前就和前夫离了婚，两人协议儿子王小军由他爸抚养，李桂香不需出抚养
费。如今，孩子长大成人，却遭遇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不治身亡，保险公司赔偿了24万元。这钱该咋分呢？
离家20多年的李桂香有份吗？

纠纷 从不给抚养费，是否切断母子关系

“离开这个家这么多年，
也从来不给孩子抚养费，等孩
子出事儿了，凭啥来分钱？”王
大军认为，自离婚后，李桂香
对王小军没有尽过任何抚养
义务，其分配份额至多为赔偿
额的10%，其余90%应分配给
原告4人所有。

李桂香一听急了，“咱俩离
婚了，可从来没说跟孩子断绝
关系啊。”她辩称，不论谁给孩
子抚养费，作为子女，成年后均
应当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而
且，王小军小时候，她经常探视

孩子，给孩子买东西，孩子成年
后，也曾对她尽过赡养义务，来
看望她。再说了，死亡赔偿金是
对近亲属的物质赔偿，不应当
包括其他人，除了孩子父亲王
大军之外，其他人均不是近亲
属，不能参与赔偿金分配。

李桂香还说，她本人早已
经超过现行规定的退休年龄2
年多，且没有劳动能力，而王
大军则距离国家规定男职工
退休年龄相差8年多，具有劳
动能力。从这点来讲，她理应
多分一点。

判决 虽尽义务很少，仍分两成赔偿金

王小军的这笔死亡赔偿
金，到底谁有权分到一份？长
清区法院审理认为，死者的
爷爷和两个姑姑在其成长过
程中的确起到较大帮助作用，
但均未作为监护人或主要责
任人对死者进行抚养，不能作
为第一顺序分配权利人。

父亲和母亲各应分得多
少呢？长清区法院审理认为，
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当根据
权利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
近、共同生活亲密程度，尤其
是对死者所尽义务多少确
定。父母离婚后，王小军一直

由父亲抚养长大，爷爷和姑
姑的帮助行为，也是基于三
人与原告王大军之间的亲属
关系产生。被告李桂香主张
其不间断对王小军尽到抚养
义务，但与原告王大军所尽
义务对比，显然少很多。且王
小军发生事故后，王大军及
其家人的付出远大于李桂香
及其兄弟的付出。

长清区法院依法判决，
王大军分得总赔偿款的80%，
李桂香分得总赔偿款的20%。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
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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